	彰化縣政府辦理 eq \o(\s\up 8(兒童),\s\do 3(少年))生活扶助申請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時間：   年  月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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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補助事由   □  父母、養父母雙亡而監護人無力撫育者。
□  父母、養父母一方死亡或失蹤達六個月以上，另一方無力撫育者。 
□  父母、養父母離異，而負教養責任之一方無力撫育者。 
□  父母、養父母一方因疾病、傷害或服刊中，生活困難無力撫育者。
□  父母、養父母或監護人對兒童少年虐待、遺棄、押賣、強迫從事不正當職業或其他濫用親權行為者。
□  從事色情行為經觀察輔導後就學或接受職業訓練者。
□  未經認領之非婚生子女，其生母無力撫育者。
□  由法院責付主管機關，經輔導就學或接受職業訓練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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縣長             科長           股長             主辦人
	核                 初
	· 符合補助

· 不符合補助

eq \o(\s\up 12(鄉鎮),\s\do 4(市長))           eq \o(\s\up 12(民政),\s\do 4(課長))       主辦人

                   


臺灣省各縣市辦理兒童少年生活扶助應附證明文件一覽表

	項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目    
	應  附  文  件

	  父母死亡

  父母離婚

父(母)失蹤

父(母)疾病、傷害

父(母)服刑

無力撫育


	死亡證明或其他證明文件

離婚證明文件

警察機關證明

醫療院(所)診斷證明書

司法或警察機關證明

社會救助調查表及財務證明書(所得稅證明及不動產資料)



	被父母虐待

被父母遺棄、押賣、強迫從事不正常職業或其他濫用親權行為


	醫療院(所)醫療診斷證明書

警察機關證明、主管機關調查報告

	從事色情行為經觀察輔導後就學或接受職業訓練


	輔導機關證明

在學證明(學生證影印本)或職訓機關證明觀察輔導報告



	法院責付者


	裁定責付主管機關文件

在學證明(學生證影印本)或職訓機關證明




